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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溫碧鋐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15
電子郵件：bee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624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都字第11210054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詳主旨 (1121008364_1121005427_112D2001507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於111年12月6日聽取本

署城鄉發展分署簡報「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（配合工五工

業區產能提升計畫-工五工業區擴大方案）案」及「變更

暨擴大林口特定區（工五工業區）細部計畫（配合工五工

業區產能提升計畫-工五工業區擴大方案）案」等2案第5

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1年11月21日營署都字第1111246532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二、按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2條規定「都市計畫委

員會得推派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就都市計畫有關事項

實地調查，並研擬意見，提供會議討論及審議之參考。前

項實地調查及意見之研擬，必要時，得由主任委員於會議

前，分請有關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為之，並得聘請其

他專家參與。」，上開規定之作法，多年來在實務上均以

「專案小組」稱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9285

■■■■■■19_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1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060100_綜合規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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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照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多年來研擬意見之處理

慣例，並參照本部89年8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85792號函釋

意旨，專案小組之功能係為強化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

之效率與品質，提供專業性建議意見，俟獲致初步建議意

見經召集人確認後，依行政程序交由地方政府再補送資料

或納入初審意見，提供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及審議之參

考；且專案小組會議均邀集相關機關或團體、地方政府簡

報或提供意見，該專案小組聽取簡報會議紀錄係屬行政通

知，非屬對外作成決議，自無出席委員人數應過半之相關

問題。

四、正本分送專案小組各委員；出席或未出席委員對於本署城

鄉發展分署所提計畫草案及本次會議初步建議意見，如有

補充意見，請於文到7日內送回本署彙整處理，以資周

延。

正本：劉委員曜華、林委員秋綿、蘇委員振維、王委員成機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
署

副本：彭委員光輝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財政部國有財
產署、經濟部工業局、桃園市政府、本部民政司、地政司、本署都市計畫組(均
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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